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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97_E5_8C_BB_E5_c65_647146.htm 一、总则 为了维护

普通高考招生工作的严肃性，保证高考录取工作的“公开、

公平、公正”，充分体现“学校负责、招办监督”的录取体

制，本着对报考我校的考生认真负责的态度，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教

育部关于做好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的要求

，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章程。 第一条 学校名称：海南

医学院，学校代码：11810，办学性质及办学类型：公办全日

制普通高等学校。 第二条 海南医学院是海南省唯一的一所高

等医学院校，隶属海南省人民政府主管。学院现有两个校区

，城西校区位于海口市龙华区学院路，龙华校区位于海口市

龙华区龙华路。学校以普通本科教育为主，兼招高职（专科

）和成人教育学生，2006年开办留学生教育，有各类在校

生12000余人，留学生100余人。设有临床学院、中医学院、

管理学院、理学院（基础医学部）、口腔医学院、药学院、

公共卫生学院、国际护理学院、热带医学与检验医学院、国

际教育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部（心理学

系）、信息技术部（医学信息系）、外语部、体育部等15个

二级教学单位，拥有1个国家特色专业(药学专业)、1个国家

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临床技能示范中心）、2个省级重点实

验室、2个省级重点学科、3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4个卫

生系统重点学科、3个省级特色专业、10门省级精品课程、3

门省级重点课程。 第三条 招生专业 1、本科层次：共有22个



招生专业及方向,包括临床医学、医学影像学、康复治疗学、

预防医学、口腔医学、医学检验、护理学、药学、中医学、

中医学（养生保健方向）、中西医临床医学、针灸推拿学、

劳动与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方向）、生物技术（医药方向）

、市场营销（医药营销方向）、中药学、应用心理学（医学

心理学方向）、公共事业管理（卫生事业管理方向）、生物

科学（健康教育方向）、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医学信息管

理）、环境科学、统计学。 2、高职（专科）层次：共有13个

招生专业及方向，包括医药营销、临床医学（社区医学方向

）、临床医学（预防医学方向）、医学营养、护理、助产、

药学、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眼视光技术、计算机

网络技术、口腔医学、针灸推拿等，由海南医学院内设机构

高等职业教育学院管理。 二、招生机构与监督机制 第四条 学

校成立以学校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招生工作领

导小组，全面负责学校招生工作，下设海南医学院招生办公

室，负责本、专科招生的日常事务。 第五条 学校成立以校纪

检监察审计部门负责人为组长，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招生工

作监察小组，负责监督招生录取全过程，并设立招生监督电

话，接受社会监督。 三、招生计划 第六条 经教育部审核批准

，海南医学院面向全国29个省（区、市）招生（除上海、西

藏、港、澳、台以外） 四、录取规则 第七条 学校以全国普通

高等教育招生考试成绩为主要依据，德、智、体全面衡量，

择优录取，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第八条 按志愿优

先的原则，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原则上不录取不服从专业调

配志愿的考生。对于实行平行志愿投档的省份，把第一次“

平行投档”的考生均视为院校第一志愿。 第九条 根据教育部



文件精神，原则上认可各省（区、市）招生办有关加分和优

先录取的规定，录取时考生成绩以投档分为准。 第十条 因其

他外语语种考生录取后继续学习受限，各专业优先录取英语

考生。 第十一条 体检要求：严格参照《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

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医学、理学专业不招收色盲、色弱

考生。建议男生身高低于165厘米，女生身高低于155厘米者

慎报护理类专业，残疾考生慎报医药类专业。 五、其他 第十

三条 新生报到后，将依据教育部有关文件规定进行新生资格

审查和身体复查，发现不符合录取条件的一律予以退回。 第

十四条 高职（专科）新生报到后，原则上按录取专业就读，

如有特殊情况，学校可与学生协商调剂到其他专业就读。 第

十五条 新生入学注册后，学校按培养方案对学生进行培养，

符合毕业条件者，颁发国家承认的海南医学院本、专科毕业

证书，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本科生，颁发国家承认的海南医

学院学士学位证书。 第十六条 根据国家规定，学生入学须缴

纳学费、住宿费和其他有关费用，学校按照政府核定的收费

标准对学生收费（如果政府收费政策有变化，以政策规定为

准），收费标准：普通本、专科各专业学费：6000元/年，住

宿费：1200元/年或900元/年。 第十七条 学校通过依据有关规

定设立奖学金、勤工助学、减免学费、特殊困难补助及协助

符合国家有关生源地贷款规定的学生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等措

施，帮助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 第十八条 录取结果等相

关信息，可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1、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城

西学院路海南医学院教务部（招生办），邮编：571101 2、联

系电话：0898-31350919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